
附件一

行動通信頻率使用費計算基準表

一、行動通信業務經營者每年應繳頻率使用費（新臺幣）

=每MHz頻率使用費指配頻寬業務別調整係數偏遠地區涵蓋係數

頻段調整係數區域係數

二、各類行動通信業務之相關參數值如下表：

業務別
每MHz頻率使用費

（元/ MHz）
業務別
調整係數

第三代行動通信 10,675,000 1

無線寬頻接取 1,476,000 1

行動寬頻 9,080,000

1（第一年為0.1，第
二年為0.4，第三年為
0.7，第四年起恢復為
1）

依行動寬頻業務管理規則第八十五條第三項規定繳納頻率使用費者，其
費率標準應自該經營者繳回頻率之次日起滿一年之期間，適用行動寬頻
業務別調整係數第一年係數。

三、偏遠地區涵蓋係數

指定區域涵蓋率(L) 偏遠地區高速基地臺之村
里人口涵蓋率(C)

偏遠地區涵蓋係數

L < 50 %

C < 85 % 1
≦85 %  C < 90 % 1
≦90 %  C < 95 % 1

≦95 %  C 1

≦50 %  L < 90 %

C < 85 % 0.995
≦85 %  C < 90 % 0.975
≦90 %  C < 95 % 0.95

≦95 %  C 0.925

≦90 %  L

C < 85 % 0.99
≦85 %  C < 90 % 0.95
≦90 %  C < 95 % 0.9

≦95 %  C 0.85

主管機關應於計費年度前一年四月三十日前公告指定區域(例如重要交通

1

行政院公報 第 025 卷 第 078 期  20190430  交通建設篇 

 

  



隧道等無人居住區域)及指定區域涵蓋率認定方式。
頻率使用者應於每年一月三十一日前提出「指定區域涵蓋率」及「偏遠
地區高速基地臺之村里人口涵蓋率」自評報告，經主管機關查驗後，依
「指定區域涵蓋率」及「偏遠地區高速基地臺之村里人口涵蓋率」，認
定當年度適用之「偏遠地區涵蓋係數」。
電波涵蓋偏遠地區村里人口數：該村里設置一座以上(發射機最大射頻輸
出功率大於7.94瓦特)高速基地臺或高速基地臺電波涵蓋該村里面積達
百分之八十五以上者，以該村里全部人口數計算。
偏遠地區高速基地臺之村里人口涵蓋率：電波涵蓋偏遠地區村里人口數
總和佔偏遠地區村里人口數總和之百分比。

四、頻段調整係數

使用頻率(F)範圍 頻段調整係數

F < 1 GHz 1
≦1 GHz  F < 3 GHz 0.75
≦3 GHz  F < 6 GHz 0.18

≦6 GHz  F 0.004

備註：
1.上下鏈均須計費
2.區域係數：詳如附錄一
3.無線寬頻接取之區域係數按縣市加總計算之。
4.無線寬頻接取業務經營者於特許執照有效期間屆滿並換發執照後，依
行動寬頻業務頻率使用費計算基準計收頻率使用費。

5.「偏遠地區」係指電信普及服務管理辦法第二條第十二款所定義之
「偏遠地區」；「高速基地臺」係指行動寬頻業務管理規則第二條第
五款所定義之「高速基地臺」。

行動通信業務經營者每年應繳頻率使用費（新臺幣）
=｛每 MHz 系統頻率使用費 + 每 MHz 可服務之用戶數(臺) 行
動臺每臺頻率使用費(元/每臺)｝  指配頻寬 業務別調整係數
區域係數
各類行動通信業務之相關參數值如下表：

業務別

每MHz系統
頻率使用
費（元/
MHz）

每MHz可
服務之用
戶數

（臺）

行動臺每臺
收取頻率使
用費（元）

業務別
調整係
數

備註

1900 MHz 低
功率無線電話
（LT）

4,781,000 15,000 15 0.4

1.上下鏈均須計
費。

2.區域係數：詳
如附錄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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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六

商業實驗研發電信頻率使用費計算基準表

指配頻寬(BW) 計費方式(每設置使用執照)
BW ≦ 25 kHz 1,650 元

25 kHz < BW ≦ 500 kHz 2,750 元
500 kHz < BW ≦ 10 MHz 22,000 元
10 MHz < BW ≦ 20 MHz 42,350 元

20 MHz < BW 62,150 元

備註：
一、 指配頻寬(BW)包括上鏈及下鏈頻寬。
二、 不同頻段之指配頻寬應合併計算。
三、 本頻率使用費於核發或換發設置使用執照時一次收取之，頻率使用

期間為 6 個月，不適用本標準第三條規定。
四、 設置使用執照期間內頻率使用者因變更頻率，須換發執照者，其頻

率使用費於換發執照前，依原頻率使用費計算基準收取；換照後，
則依變更後之頻率使用費計算基準收取。

五、 頻率使用者於繳交頻率使用費後有經本會撤銷或廢止設置使用執照
情形者，其自撤銷或廢止之日起至原執照期間屆滿日止之頻率使用
費，由本會按日計算無息退還。

六、 商業實驗研發電信頻率使用者應於核發設置使用執照次日起 30 日
內，以現金、以銀行為發票人之支票、國庫支票或匯票、或至各地
金融機構以電匯方式繳交頻率使用費，不適用本標準第四條規定。

七、 前項支票、國庫支票或匯票之受款人應載明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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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二：調整係數d（特殊用途、業務性質、偏僻地區、非頻率
擁擠地區、物價指數等調整因素）

公眾電信業務：

區域多點分散式系統(LMDS；Local Multipoint-Distribution

System) d=0.4

微波鏈路（提供偏遠地區使用，偏遠地區之定義，依電信普及服

務管理辦法） d=0.1

其他 d=1

專用電信業務：

公用事業（水、電、瓦斯）智慧讀表設置之電臺 d=0.7

非營利性質政府機構設置之電臺 d=0.3

警察、海巡、醫療、漁業之電臺 d=0.1

其他 d=1

廣播電視業務：

商業廣播電臺 d=0.2

非商業廣播電臺(公營廣播電臺、公設廣播電臺及中央廣播電臺)

d=0.1

商業電視臺 d=0.2

非商業電視臺(公設電視臺及公共電視臺) d=0.1

有線廣播電視供偏遠地區節目中繼之電臺（偏遠地區之定義，依

電信普及服務管理辦法） d=0.1

無線廣播電視供離島節目中繼之電臺 d=0

其他 d=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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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則命令之總說明及對照表請參閱行政院公報資訊網（http://gazette.nat.gov.tw/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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